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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赣州市财政局文件
赣市财会字〔2021〕17 号

赣州市财政局转发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深化、
代理记账行业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

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深化代理记账行业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21〕20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

落实。

一、深入推进代理记账许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在进一步做好“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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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分离”改革的基础上，在本辖区继续推行代理记账行政许可

审批告知承诺改革，加强政务信息公开，压缩审批时限，调整

优化审批业务流程，修改完善审批服务指南，确保改革举措全

面落地，充分激发代理记账市场主体活力，推动代理记账行业

更好地服务“六稳”、“六保”工作任务。

二、强化代理记账机构事中事后监管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切实承担监管职责，按照“谁

审批，谁监管”、“谁主管，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创新监管方式，

加强代理记账行业的日常监管。

一是摸清监管对象底数。将所有已取得代理记账许的企业

主体全面纳入日常监管范围，做到“不漏一户、精准管控”。重

点要对实施告知承诺改革前已完成工商登记，工商登记信息中

经营范围包含代理记账业务并且有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意愿而目

前仍未取得许可证书的企业主体加强日常监管，督促其依法申

请行政许可审批，依法持证经营。

二是完善监督检查制度。通过全覆盖核查、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日常检查、承诺内容核查、重点专项检查等方式，加强对

纳入监管范围的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督和管理。要加强对代理记

账机构执业质量的检查，对代理客户数超过 300 家（含 300 家）

的本辖区较大规模代理记账机构，应每年组织开展一次执业质

量专项检查，同时，按照不少于 10%的抽查比例，对本辖区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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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代理记账机构每年组织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业质量

检查；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依法严肃处理。

三、认真做好代理记账机构年度备案工作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，认真组织做好辖区内代理记账机构网上年度备案工

作。对于未按要求进行年度备案的，审批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整

改，拒不整改的，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并向社会公示，提醒其履

行有关义务；对于未能持续符合代理记账资格条件的，审批机

关应当责令其在 60 日内整改，逾期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，由审

批机关撤销其代理记账资格。

四、加大改革宣传力度，规范代理记账行为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应加强对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

业务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政策宣传，利用各类涉企服务平台，

广泛开展政策解读和宣传，向社会公布告知承诺改革的核心内

容，扩大政策知晓度，让具备从事代理记账申请资格条件的企

业及时办理许可申请，营造有利于审批改革的良好氛围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可以每年将本辖区已取得行政许可且按期

完成年度报备的代理记账机构名单在本地区财政部门官网等相

关媒体进行公布，提示有代理记账服务需求的企业应选择已取

得行政许可审批的代理记账机构提供服务，倒逼相关企业主体

及时办理行政许可，规范代理记账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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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深化代理记账行业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

赣州市财政局

2021 年 9 月 17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赣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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